
关于印发《松江区科普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全社会参与科普，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提

升公民科学素质，加强对科普项目的管理，提高项目扶持力

度，经 2020 年第 5 次党组会研究决定，特修改完善《松江

区科普项目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知。

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松科委规〔2020〕1 号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松江区科普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精神，切实提升松江区公民科学素质，进一步促进本区科普

工作，规范、科学、合理地使用科普经费，根据国家、市、

区相关规定，结合我区科普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年度区级科普专项经费为项目资助经费的主

要来源。

第三条 科普项目类别

（一）科普活动类。科普主题宣传、科普展示展览、专

题科普活动、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科学探究、学术交流与

合作等。

（二）科普作品类。科普图书、科普表演作品、科普电

子作品、科普展教具、科普理论研究等。

（三）科普设施类。科普基地、基层科普示范单位、社

区科普大学等的科普设施完善。

第四条 科普项目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对科普项目的遴选采用“公开申请、专家评审、择优资

助”的原则。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报主体



（一）本区科普基地、院校、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社

会组织和企业等独立法人单位可作为科普项目申报主体；

（二）科普项目可以由一个主体申报，也可以由多个主

体联合申报；

（三）同一申报主体年度申报项目总数不得超过两项；

（四）上年度未完成或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单位，下一年

度不得申报新项目。

第六条 申报条件

（一）拟申报的科普项目必须有明确的绩效考核目标；

（二）拟申报的科普项目必须有经费预算明细，安排好

本单位相应的配套资金，并应具备项目实施条件；

（三）拟申报的科普项目不得重复享受其他政府专项项

目的资助；

（四）项目实施期限在当年度项目指南中明确,一般不

超过两年。

第三章 项目流程

第七条 申报

（一）区科委、区科协每年发布当年度科普项目申报通

知和项目指南；

（二） 街镇、园区、高校等主管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

初审；

（三）经街镇、园区、高校等主管单位初审通过、盖章



后报送至区科委、区科协；

（四） 区科委、区科协受理项目后，对申报材料进行

复审，复审采取形式审查。

第八条 资料审核与立项入围

（一）资料审核

区科委、区科协受理项目申请，进行形式审查，确保项

目申请书及附件材料要件齐全。

通过专家库，选定相关方面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项

目进行资料审核，确定本年度立项入围名单和拟资助额度。

（二）立项入围

区科委、区科协对立项入围名单进行公示。项目一经入

围，不得无故中止。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终止或者撤销

的，须提前向区科委、区科协提交书面申请。

（三）项目实施与监督

项目承担单位须严格按照所提交的项目申请书实施执

行，不得自行调整。因项目实施环境和条件与项目申报时发

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的，须以书面形式向区科委、区科协提

出申请，经区科委、区科协批复同意后，方可调整实施。

科普项目在实施中，要加大宣传报道，有效扩大科普工

作的影响力和受益面。

区科委、区科协将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抽查，监

督检查内容依据项目申请书确定。



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申报或实施中存在不诚信行为的，

不能获得项目资助并在发生上述事由后三年内，区科委、区

科协不再受理该单位的科普项目申请。

（四）验收

项目实施期满，项目承担单位须认真总结工作，并向区

科委、区科协提交项目验收申请表、项目总结报告、项目经

费决算、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财务证明和体现项目成果的有关

材料。

区科委、区科协根据当年度项目执行情况，邀请有关专

家进行集中汇报验收、现场验收或网上验收（由区科委、区

科协根据实际情况三者择其一）。验收评审以项目考核指标

完成情况、社会效益、台账清晰和资金使用规范为考核重点，

验收结果提交区科委、区科协领导班子会讨论，验收通过则

获得资金资助。

第四章 项目资助

第九条 资助额度

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原则上应不低于项目总经费的

50%。单个项目区科委、区科协资助额度不高于 10 万元。

第十条 在同等条件下，具备以下条件者优先资助：

区内科普基地、基层科普示范单位、高新技术企业、院

士专家工作站、创新平台等申报的优质科普项目；前期效果

显著的品牌项目或以前项目完成较好、效益显著的单位；联



合联动、受益面广、注重资源整合的项目；创新科普工作思

路、拓展科普工作途径的项目。

第十一条 拨付方式

区级科普项目为后补贴项目。立项入围项目通过验收后，

区科委、区科协将一次性拨付资助资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松江区科委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


